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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93,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has been applied since its inception.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conomic model, industrial pattern, the size of 

the market changes, in order to improve China's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to combat competition 

in various areas of behavior, China in 2016 propo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draft)". Article 16 

of the new Article 16 of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department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the right to exercise seizure, seizure and suspected of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related to the property".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supervisory organ of unfair competition is th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above the county level. The addition of the clause is 

undoubtedly the expansion of the powers of th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ill the granting of 

coercive measures affect the abuse of power? Will there be a greater threat to the rights of the 

executive counterparts? Can the legal quality o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be able to implement the 

power correctly?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desired purpose of the mandate ... This series 

of questions is what w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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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

施行，一直适用至今。但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模式、产业格局、市场规模的随之变化，

为了完善我国的市场监管制度，打击各领域限制竞争的行为，我国于 2016 年提出《反不正当

竞争法（修订草案）》。其中第三章第十六条新增“监督检查部门在调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

有权行使查封、扣押与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的职权。根据法律规定，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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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监督机关是县级以上的工商管理部门。该项条款的增设无疑是扩大了工商管理部门的

职权。对于该项强制措施职权的授予是否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是否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造

成更大的威胁？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是否能够正确的实施该权力？是否可以实现该项职权预

期的目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的。 

1. 查封、扣押等财产性强制措施的法律属性界定 

《行政强制法》从 1999 年起草，直至 2011 年 6 月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过，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出台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与《行政处罚法》和《行

政许可法》共同形成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初步体系。《行政强制法》主要包括行政强制措

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部分，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较为特殊的种类，其实施将直接影响

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其起草到出台所经历的关于“公民权”和“行政权”权衡上的数次博弈，不

难看出，一直以来对行政强制权的规范和控制都是立法主体和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其中关于

该职权的设定主体、实施主体、种类、实施程序、执行程序、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规定都极

为严格。查封、扣押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类型之一，我国对行政强制权的严格规定即是

对查封、扣押等财产性强制措施的严格规定。以下将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关于行政强制权（其

中主要依据查封、扣押等财产性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的各项规定来阐明对其严格控制的必

要性。 

2. 严格控制查封、扣押权的必要性 

2.1 行政强制权的设定主体 

行政强制的原则之一——行政强制法定原则，其主要包含行政强制设定法定和行政强制

实施法定两方面含义。行政强制的设定权一般只能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是否具

有设定权取决于法律是否对其进行授权。这也是《行政强制法》第四条的规定。 

详细来说，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更为严格，只能有法律进行创设。而行政强制措施的设

定权则相比而言较为宽松。法律可以设定所有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却保留了限制人身自由和

冻结存款、汇款的行政强制措施。因此，行政法规可以就尚未制定法律的事项以及法律授权

可以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创设。就地方性法规而言，可以设定查封场所、设施、财物和

扣押财物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而规章、文件等均无设定行政强制的权利。法律未设定的行

政强制措施，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均不得自行创设；除此之外，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各

项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均不得做出扩大规定。1 

对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的严格规定，足以看出该权力从设定阶段就极为谨慎，法律直接

做出详细、明确的规定，上至行政法规，下至地方性法规均无自行创设甚至扩大规定的权力。

查封、扣押等财产性强制措施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一部分，其设定权也受相应的约束。 

2.2 行政强制权的实施主体 

行政强制法定原则之行政强制实施法定要求：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行政机关和法律、法

规授权的组织予以实施，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均无权实施。同时这也是《行政强制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且一律得不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实施。其中，查封、扣押权的实施主体

主要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和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除

了对实施机关的明确规定，同时对查封、扣押的行政执法人员要求具备一定的资格。不仅如

此，对实施查封、扣押还有人员数量的要求，要求至少两名行政执法人员共同实施。 

从对有权实施该职权的机关的限制到执法主体资质和人数的严格要求。由此可见，行政

强制措施权力的下放不仅谨慎，同时还尽可能明确的作出相关规定，以防止该职权被未经法
                                                        
1 王冰：《地方性法规中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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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授权的组织或个人越权滥用或者已经授权的组织未按规定肆意的行使。除此之外，行政强

制措施不得委托的规定也体现了对行使该职权人员专业性的要求和对职权的规范、控制。 

2.3 行政强制权的实施限制 

行政强制原则之行政强制适当原则，明确指明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尽可能实现

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比例适当，能够采取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即不得设定行

政强制措施。这也是《行政强制法》第五条明文规定。足以看出对行政强制权的设定和实施

都有极高的要求，不可轻易采取行政强制手段。 

但在现实中，往往出现“无论如何，先扣下来再说”的现象。这使得该权力不仅未合法、

合理的使用，同时也损害了相对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

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行政机关使用该职权的任意性，侵犯了宪法所保护的人们的私

有财产的权利。若相对人采取法律救济程序，国家因此对执法主体的违法执法行为给相对人

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最终滥用的强制措施损害的却是国家的利益。这种现象不难看出，2查

封、扣押等强制措施已经被作为行政机关执法人员行使职权进行监管的一种常用的手段。然

而，从行政强制的适当原则来看，查封、扣押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并不应该被作为一种常用

的手段，而应是在束手无策的时候的一种应急手段。 

3. 反不正当竞争的监督检查部门在行使查封、扣押职权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3.1 监督检查部门权力的滥用 

根据法律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机关是县级以上的工商管理部门。随着法律对其

赋予的行政权能的增加，意味着，在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中，其自由裁量的权力和范围也会随

之扩大。执法主体能否公平的对待所有的经营主体？或者在日常的监督调查中能否公正的处

理案件？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若执法主体主观的目的和动机有所不良，在对经营者的竞争

行为进行正当性审查的时候采取区别对待则严重违反了公平、公正的要求。因工商管理部门

职能的多样性，其不仅仅有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还具有确认市场主体资

格、商标的注册和管理等一系列的职能。对其他事物的处理或者程序上与相对人发生的纠纷

是否会影响其在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检查监督时的公正性？是否会因此而滥用查封、扣押的

权力？ 

3.2 对查封、扣押对象的正确性把握难度大 

2014 年 1 月本溪市政协委员、鞍山市人大代表袁诚家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法院还追缴、没收其财物，包括 20 多家企业、大量动产与

不动产。2015 年 11 月又将大部分无证据证明为非法财产的部分予以返还。2017 年 5 月袁向

辽宁省公安厅申请国家赔偿 37.3 亿元。其中包含为返还的合法财产、查封、扣押期间本应所

得的营业收益等。国家赔偿法规明文规定，违法的查封、扣押、冻结应该予以赔偿。对袁合

法财产的扣押无疑是违法的，所以对其进行赔偿似乎也无可厚非。但这不是我们所讨论的重

点。重点是从这个案例不难看出查封对象的错误，最终可能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终究需要

国家来“买单”。工商机关的执法人员相对而言法律素养有所欠缺，也并非系统全面的去深度

挖掘法条。将查封、扣押职权赋予工商管理机关，其是否可以正确的把握查封、扣押对象？

是否能明确的区分哪些为违法结果的资产？哪些物品为违法行为的工具？哪些是不得查封、

扣押的对象？现实中，工商机关的执行人员精通工商管理方面的业务知识，但是对法律法条

的认识，却相对模糊。 

 

                                                        
2 《查封、扣押,是常态还是应急?——关于实施查封、扣押的十六个重点问题》，《环境经济》，201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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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封、扣押权与行政处罚相混淆 

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违法但未犯罪的行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本

文所论述的主要是关于财产性的行政处罚。我国立法对行政处罚的具体适用、程序等都做了

较为详细的规定，行政处罚一经做出即是对相对人财产所有权的最终处分。而查封、扣押是

对相对人财产的一种暂时性的限制。因此，现实中，“无论如何，扣下再说”即先查封、扣押

再决定是否符合行政处罚的情形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2007年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就湘潭耀舜环保工贸有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立案侦

查。该分局以办案需要为由扣押耀舜公司的财产，并对部分财产进行拍卖。2009 年 3 月 10

日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检察院以潭岳检刑诉[2009]41 号起诉书指控赔偿请求人湘潭耀舜环保工

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雨新、股东段继平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同年八月法院作出判决书宣

告张雨新、段继平无罪。随后检察院提起抗诉，但最终法院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该分

局就已拍卖部分退还拍卖所得的价款 100 800 元，未拍卖部分予以返还，其他损失不予赔偿。

2010 年 11 月 16 日，湘潭耀舜环保工贸有限公司向赔偿义务机关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申请

国家赔偿，经过双方数次博弈，最终该分局支付国家赔偿款项 227078 元，其余请求被驳回。
3 

该案例则典型的反映了现实中“无论如何，先扣下来再说”的现象。该公安分局对该企业

采取的扣押无疑是“盲目”、“冲动”的，其中对于非法拍卖的指控，也是因为无证据而不成立，

但这不能代表没有非法拍卖的可能性。最终法院判处该企业无罪，因扣押拍卖所侵犯的该企

业的财产最终虽然得到部分赔偿，但该赔偿远远不及企业所损失的部分。归根结底，因为该

机关查封权力的滥用，不仅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财产，同时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反不正当竞争的监督机关所面临的是纷繁复杂的市场现状和数以万计的市场主体，面对

层出不穷的各类破坏市场秩序的案件，若其在行使查封、扣押权也“无论如何，先扣下来再说”，

那么最终要解决的民与官的纠纷可能就不计其数了。 

3.4 腐败的滋生 

经营者从创办到运营企业，与工商管理机关的联系最为紧密，注册登记找工商，运营监

督也是工商。包括每年一次的年检，也是到工商机关完成。甚至连广告发布、地方性广告核

准手续也是在工商。这就意味着整个企业的“诞生——成长——生存”各个环节都与工商紧密

的联系起来，想要自己的企业发展壮大，不仅需要自身妥善的经营，同时也需要顺利完成法

定需要的各个阶段的手续和核准。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详细规定了法人、

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的不正当竞争的若干情形。其中不乏监督检查机关即工商机关可自由裁

量的情形。企业的命运虽不至于受其决定，但或多或少会受其影响。为什么人们会对行政机

关产生畏惧，不仅仅是因为它代表着党和国家在行使自己的职权，同时也因为它的手里牢牢

拽着我们的权利。就企业而言，拥有更多职权甚至强制权利的工商机关自然会是经营者产生

畏惧，因此不得不逢迎讨好，腐败就会在这样不平等的关系中孕育而生。 

3.5 监督检查机关独立性较弱 

对于查封、扣押这样的强制措施必须要求作出决策的主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因为这样

的强制措施一经做出，必然会给相对人造成一定的财物或者声誉上的损失。所以对这类措施

的决定必然要求谨慎而为之，要求决定主体尽可能的不受多余因素的影响，仅就事实本身做

出裁量。但是监督检查机关即工商管理机关是层级结构分明的机关。下级对上级的决定时服

从，除此之外，现实中，不乏下级处事须看上级眼色的现象存在。若对上级特别“关照”的企

                                                        
3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湘潭耀舜环保工贸有限公司请求国家赔偿案》，法治政府网，2011 年 11 月

26 日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155

512



业，实际的监督检查人员务必会放松监管力度。而对无权无势的企业，也不能排除不故意刁

难的可能。当这样的非难成为一种日常，对企业的影响也是可以估量的。 

3.6 相对人的救济问题 

我国现目前的《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违法的行政行为的救济办法主要是申请行政复议和

提起诉讼。详细来说，即行政相对人对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行政行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

复议不服，可以再提起行政诉讼；当然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但是现实生活中，对于涉及利

益不大的案件，相对人并不会选择与行政机关做对，而选择隐忍。当然这是行政相对人自己

选择的结果。但是如果授予工商机关查封、扣押的权力，若权力遭到滥用，从本质上来看，

最终还是侵犯了相对人的权利，而法律存在的目的不应该是惩处与保障吗？ 

另外，在现实中，当查封、扣押作为一种常用的手段时，行政机关做出查封、扣押决定

的时候往往不会告知相对人可以申请救济的时限。最终即便返还了被查封、扣押的财物，相

对人也没有办法获取理所应当的补偿。所以，授予工商管理机关在调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

有权行使查封、扣押与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的权力，直接给相对人带来的财物损

失的救济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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